
 

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實施計畫作業流程圖 
 

一、獎勵資格 

（第6點） 

 

 

 

 

 

二、推薦方式 

(第8點) 

 

 

 

 

 

 

 

 

 

 

 

 

   

              

三、評審方式 

(第10點) 

 

 

 

 

 

四、表揚方式 

 

於運用單位從事志願服務工作，連續服
務 2年以上，累計時數 200小時以上，
持有服務績效證明書，且經所屬運用單
位考核具有績效者。 

 

經運用單位備查在
案者，並於運用單位
連續服務 1 年以
上，志工人數達 10
人以上，並經運單位
考核具有績效者。 

青學獎： 
1.由學生填具報
名表並檢附申
請應備文件，
送就讀學校審
查。 

2.學校覈實審查
其服務時數及
學生身分後，
於每年 8 月 1
日起至 9月 30
日止備文檢附
青學獎推薦清
冊及個人資料
使用授權同意
書正本送青年
署，其餘申請
資料留存學
校，以備查
驗。 

3.每位志工每年
僅限申請 1項
獎勵，且曾獲
頒教育業務獎
勵辦法所訂同
等次獎項者，
不得重複申請
及推薦。 

1.由志願服務團隊
填具績優志願服
務團隊報名表，並
檢具申請應備文
件，送所屬運用單
位審查。 

2.各運用單位擇符
合資格並具有績
效者，於每年 8月
1日起至 9月 30
日止造冊推薦，並
備文檢送相關資
料送青年署辦理
評審。 

3.曾獲本項獎勵
者，於得獎後 3年
內，不得再推薦。 

鑽質、金質、銀質、
銅質獎： 
1.志工填具績優志
工報名表，並檢
具申請應備文
件，送所屬運用
單位審查。 

2.各運用單位應覈
實審查，擇符合
資格並具有績效
者，依獎項分別
造冊推薦，於每
年 8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備文
並檢附相關資料
送青年署辦理評
審。 

3.各志工獎項推薦名
額，均不得超過符
合資格志工人數之
1/3，但符合推薦資
格人數未達3人
者，得推薦1人。 

4.每位志工每年僅
限申請 1項獎
勵，且曾獲頒教
育業務獎勵辦法
所訂同等次獎項
者，不得重複申
請及推薦。 

 

志工 

 

志願服務團隊 

 

運用單位 

 

訂有志工團隊組織規
定，運作良好，並有定期
持續推動服務事蹟，且團
隊至少成立滿 3年，志工
人數達 30人以上，並經
本部審查成績優良者。 

複審： 

由青年署聘請志願服務領域之專家、學者及社會賢

達人士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複審評選，必要時得以

訪視或面談方式進行，並擇優獎勵之。 

 

1.績優運用單位由本部辦理表揚。 

2.各志工獎項得主及績優志願服務團隊，由各運用單位自行辦理表揚。 

1.由運用單位覈實填具
報名表並檢附申請應
備文件，於每年 9月 15
日前送本部各業務單
位審查。 

2.本部各業務單位審查
成績優良者，於每年 9
月 30日前造冊推薦，
並備文檢送相關資料
送青年署辦理評審。 

3.曾獲本項獎勵者，於得
獎後 3年內，不得再推
薦。 

初審： 

青年署初步審查各推薦單位所送資料，推薦應備文

件不全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青年署就各推薦單位所送資料進行審

查，推薦應備文件不全或資格不符者，

不予受理。 

 


